
附件 1：

武科大研〔2017〕19 号

第一条 为了适应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规范

校外兼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与聘任工作，提高硕士研究

生的培养质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校外兼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以下

简称校外兼职硕导）包括兼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和兼职

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以下简称校外兼职学术型硕导和校

外兼职专业型硕导）。校外兼职硕导以专业型为主，原则上只作

为第二指导教师协助第一指导教师开展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第三条 校外人员申请我校兼职学术型硕导的基本条件

(一)申请人所在单位是高等院校或具有法人资格的科研机

构，且与我校有紧密的合作关系，并对我校的学科建设或专业建

设具有促进或互补作用。

(二)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年龄一般

不超过 55 周岁。

(三)申请人工作业绩的基本要求参照武汉科技大学教师招

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资格年度审核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校外人员申请我校兼职专业型硕导的基本条件

(一)申请人所在单位原则上是我校研究生实践基地、与我校

有密切科研合作单位或研究生联合培养单位。

(二)申请人应是与申请学科相关行业领域的专家或中高层

管理人员，一般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硕士及以上学

历，有 10 年以上专业技术工作经历，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

(三)近 3 年，申请人作为主要完成者，在申请专业领域的科

技开发、专业实践中取得较好业绩，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或社会

效益。

第五条 校外兼职硕导的遴选应遵循以下程序：

(一)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并填写《武汉科技大学兼职硕士

研究生指导教师简况表》，并提交相关佐证材料至所在单位；

(二)所在单位对申请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师德师风，及学术

水平、教学效果等进行全面审核和评价，并报我校研究生院；

(三)研究生院依据本办法第三条或第四条分别对申请人基

本条件进行资格审查；

(四)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通过资格审查的申请人进

行评审。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少于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为有效，同

意者不少于与会委员的三分之二为通过；

(五)各学院将通过的申请人名单报送研究生院备案。

第六条 校外兼职硕导一般每年遴选 1次。由研究生院统一

进行聘任，并统一制作发放聘书，聘期为 3 年。



第七条 校外兼职硕导协助指导资格审核工作每聘期进行 1

次。原则上校外兼职硕导只能在 1个学位点担任研究生协助指导

教师工作，且协助指导研究生不超过 2人。学术型硕导如果具备

学院规定的专业型硕导协助指导条件，可提出专业学位研究生协

助指导申请。聘期结束后，经学院考核通过，可以续聘，并报研

究生院备案。

第八条 各培养单位应将校外兼职硕导纳入研究生指导教师

的正常管理之中，经常督促、检查工作；每年将已聘任校外兼职

硕导和当年获得指导资格的兼职硕导一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第九条 凡有下列情况者，按相应办法处理：

(一)协助指导的学位论文在湖北省学位论文抽查中，有 2位

专家的意见为不合格，取消其校外兼职导师资格；如有 1位专家

的意见为不合格，停招 1 次。

(二) 校外兼职导师未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论文

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其指导的学位论文存在作假情形，或校

外兼职导师本人发表的成果存在作假情形的，取消其校外兼职导

师资格，并通报其所在单位。

(三)因思想政治或道德品质等原因受到行政记过及其以上

处分的，取消其校外兼职导师资格。

(四)不履行校外兼职导师职责，不能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或

其它原因不宜继续指导研究生的，取消其导师资格。



第十条 暂停或取消校外兼职导师资格，由所在学位点提出

报告，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后，报研究生院备案。

第十一条 被取消校外兼职导师资格者，3年内不得重新申请。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